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华夏银行

网上银行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限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09

年

8

月

20

日起参与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推出的网上银行及定

期定额业务申购费率的优惠活动，并于

2009

年

8

月

20

日发布了《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通过华夏银行办理基金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定投优惠活动和网上交易申购优惠

活动的公告》，原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为

2009

年

8

月

20

日起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为答谢广大客

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与华夏银行协商，本公司决定延长华夏银行网上银行及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限。

一、业务规则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请查询

2008

年

10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 及本公司网站的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的公

告》。

二、基金优惠活动内容

1

、活动期限

2010

年

4

月

1

日

---2011

年

3

月

31

日（法定基金交易时间）。

2

、适用基金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1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50002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50003

）、信诚三得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550004

、

B

类

550005

）和信诚经典优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A

类

550006

、

B

类

550007

）

3

、华夏银行网上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产品，其申购费率享有六折优惠。 若享

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基金合同条款中规定申购费等于或低于

0.6％

，则该

基金按原合同条款中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股票型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

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

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4

、华夏银行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提交上述指定基金产品的定投申购申请并成功扣款的，均享受定投申

购费率

８

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能低于

0.6%

。 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

0.6%

执

行。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或者是单笔固定收费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告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3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51085168/400-666-0066

本公司网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

2

）华夏银行咨询电话：

95577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华夏银行网站：

www.hxb.com.cn

4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取收益，也不是替代

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

关于博时旗下开放式基金参加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网上银行申购业务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的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平

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博时第三产业成

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

端收费模式） 和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于

2010

年

4

月

1

日

起，参加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业务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期限

2010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网上银行申购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人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实行

6

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

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投资人采用定期定额投资方式通过华夏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原申

购费率高于

0.6%

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但优惠后的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

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华夏银行

客服电话：

95577

网站：

www.hxb.com.cn

2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105568(

免长途费

)

网站：

www.bosera.com

五、重要提示

1

、本次活动不包括上述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2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

3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华夏银行所有。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提升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价值增长线数值的公告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2009

年

9

月

30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0.717

元，

2010

年

3

月

29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0.751

元，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4.74％

。根据《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规定，

2010

年

3

月

30

日起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的价值增长线数值开始

再次提升，从

0.638

元逐日提升到

2010

年

9

月

25

日的

0.659

元，提升总幅度相当于净值增长率的

70％

。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31 日

股票简称
：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１５９

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６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向

９

名董事传真或直接送达了 《关于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通讯方式）的通知》及提交审议的议案、表决表，至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收

到了

９

份议案表决表，分别是董事长丁治平、副董事长马永春、董事王炜、李润起、康丽华、张杰夫、

独立董事陈建国、张海霞和信晓东，会议召开的程序、参加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股权登记日

４

月

１２

日，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备查文件：

国际实业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１日

股票简称
：

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１５９

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７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星期三）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

２

、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１１

楼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登记。

（

２

）法人股股东凭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出席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４

月

１４

日正常工作时间，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４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３０－１９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证券事务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电话：

０９９１－５８５４２３２

，传真：

０９９１－２８６１５７９

通讯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黄河路

２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１１

楼，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００

２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１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代理人：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

＂

赞成

＂

、

＂

反对

＂

、

＂

弃权

＂

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

一事项决议案， 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

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已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
：

国际实业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１５９

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８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开发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合作事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钾盐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钾盐公司”）所属乌尊布

拉克盐湖探矿区范围内初步确定具有丰富的氯化钠盐及钾盐资源的勘查及开发利用前景。 为加快

该地区的钾矿资源的开发利用，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新疆钾盐矿

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与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吐鲁番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盐吐鲁番分公司”）签署

了《合作开发协议书》，拟共同设立公司开发钾矿资源。 本次合作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

新疆钾盐矿产资源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１２０

万元，注册地

新疆鄯善工业园区铁路七街，法定代表人马永春，公司主营一般经营项目、矿产资源、无机盐化工产

品的投资开发、矿产品、复合肥销售，本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总资产

６５４２．１７

万元，净资产

４１７６．９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７０．５６

万元，净利润

０．８４

万元。

三、合作方情况介绍

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吐鲁番分公司，负责人房良，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８

年，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盐业有限公司， 是以生产、 批发、 零售为主的国家二级企业， 企业经营地址吐鲁番市西环路

３５５５

号。

２００９

年度中盐新疆盐业有限公司吐鲁番分公司净资产

１７７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９７１

万元，利

润总额

８０

万元。

中盐吐鲁番分公司及其股东与本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

四、合同主要内容

１

、 合作范围， 新疆钾盐公司所属乌尊布拉克盐湖探矿区范围， 三宗探矿权 （探矿权证号：

６５０００００６１５８１７

、

６５０００００６１５８１８

、

６５０００００６１５８１９

）。 总计勘查面积

１３６．４６

平方公里。

２

、合作方式，双方共同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对乌尊布拉克盐湖钾矿进行开发利用。 其中中盐吐

鲁番分公司负责矿产开发所需资金的融资。

３

、出资方式，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盐吐鲁番分公司以现金出资

８３００

万

元，持股

８３％

，新疆钾盐公司以前述矿权进行资产评估作价后出资，拟出资

１７００

万元，持股

１７％

。

五、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盐吐鲁番分公司合作，可以充分利用中盐公司产业、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通过资源

互补，加快新疆钾盐公司矿产资源的开发，更快的实现产业规模化。

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与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泰融信业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

协议》，约定拟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煤炭和钠硝石资源，目前该项合作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或

其他相关协议。 本次公司与中盐吐鲁番分公司合作不会对上述事项以构成不利影响， 且将更有利

于公司对新疆钾盐公司资源开发利用和提升公司收益水平。

待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本公司将履行董事会决策程序。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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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东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拟公开增发股票事宜尚待取得辽宁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关于公开增发的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暂不提交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 其他审议事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2010-014

）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3

月

30

日下午

14

：

00

时

2.

召开地点：本公司贵宾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震先生

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775

人、代表股份

185,630,19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60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理人）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进行表决，并通过了如

下决议：

第一项：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5,220,2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39%

。 反对

8,

914,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80%

。 弃权

1,495,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81%

。

第二项：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5,217,3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39%

。 反对

8,

893,5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79%

。 弃权

1,519,2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82%

。

第三项：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75,252,5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41%

。 反对

8,

843,3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76%

。 弃权

1,534,2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83%

。

第四项：公司

200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5,236,2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40%

。 反对

8,

874,0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78%

。 弃权

1,519,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82%

。

第五项：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144,9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35%

。 反对

10,

359,4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58%

。 弃权

125,8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

第六项：公司

200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175,221,52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39%

。 反对

8,

960,0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

。 弃权

1,448,5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

。

第七项：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48,5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1%

。 反对

8,

823,4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

。 弃权

1,558,1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

。

第八项：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48,5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1%

。 反对

8,

826,9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

。 弃权

1,554,6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

。

第九项：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038,4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9%

。 反对

9,

046,0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

。 弃权

1,545,6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

。

第十项：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46,4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1%

。 反对

8,

822,8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

。 弃权

1,560,8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

。

第十一项：公司

200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5,215,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

。 反对

8,

895,0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9%

。 弃权

1,519,6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

。

第十二项：关于提高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00,4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8%

。 反对

9,

171,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

。 弃权

1,258,217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

。

第十三项：关于确认公司接续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46,4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1%

。 反对

8,

949,8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2%

。 弃权

1,433,876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

。

第十四项： 关于将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办理

25,000

万

元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52,6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1%

。 反对

8,

832,3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

。 弃权

1,545,1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

。

第十五项：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217,5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

。 反对

8,

846,1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

。 弃权

1,566,516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

。

第十六项：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013,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8%

。 反对

9,

075,6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

。 弃权

1,541,479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

。

第十七项：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013,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8%

。 反对

9,

059,4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

。 弃权

1,557,6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

。

第十八项：关于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5,013,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8%

。 反对

9,

059,4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

。 弃权

1,557,6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

。

第十九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75,248,5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1%

。 反对

8,

830,1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6%

。 弃权

1,551,4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

。

第二十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75,248,5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1%

。 反对

8,

823,9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5%

。 弃权

1,557,68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4%

。

第二十一项：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75,217,5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9%

。 反对

8,

903,6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0%

。 弃权

1,509,021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哲、黄鹏

3.

结论性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2010-005

）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0 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600969� � � �

证券简称
：

郴电国际 编号
：

公告临
201 0- 004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根据郴州市人民政府第

39

次常务会议纪要的相关精神， 本公司拟收购南方水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南方水务

"

）所持有的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郴州市自来水公司）

100%

股权。

一、郴州市自来水公司概况

郴州市自来水公司创建于

1958

年

5

月，原为郴县自来水厂。

1998

年

5

月经郴州市人民政府

批准，以郴州市自来水公司为核心，改制设立国有独资的郴州山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山河集团

"

），郴州市自来水公司成为山河集团全资子公司，南方水务时为山河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

2004

年，经郴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山河集团实行整体民营化改制，并以原山河集团资产为

基础进行重组，组建了新的南方水务，郴州市自来水公司成为南方水务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公司收购郴州市自来水公司

100%

股权的目的

郴州市目前拥有

42

万城镇人口，按照郴州市

"

两城

"

建设规划，到

2015

年郴州市城镇人口

将达到

100

万人。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及广东等沿海地区向郴州等内地城市产业转移的逐步推

进，郴州市的城市供水规模将持续增加。本公司具备公用事业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本次收购整合

供水生产附随的发电资产以及供电供水营销业务资源，可有效降低生产、营销等管理成本，有利

于提高公司业绩。本次收购事项的实施，公司将进入城市供水特许经营行业，可提升公司在城市

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力，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方向。

三、对于本次收购郴州市自来水公司

100%

股权事项的特别说明

由于对郴州市自来水公司的股权收购事项涉及到公用事业行业和领域，为保证此次股权交

易价格的公允以及收购方在收购完成后的顺利运营，本次收购行为在郴州市人民政府的主导下

进行。 郴州市人民政府对收购事项中涉及到的资产价格提出的原则是：一是供水等相关资产按

两段划分评估，即

2004

年改制资产按原有改制时的资产、范围、标准、考虑折旧并核减损毁资产

后， 按历史成本法评估收购，

2004

年改制前形成的资产不得溢价；

2004

年改制后形成的资产按

重置成本法评估后作价。

对收购标的的评估和审计由郴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委托具有证券从业

相关资格的机构进行。 此次股权收购的最终价格以审计和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四、对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公司将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本公司拟收购南方水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郴州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的事项还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上述拟收购事项的方

案、金额、收购合同等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根据该股权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3 月 31 日

股票代码
：

600895� � � � � � �

股票简称
：

张江高科 编号
：

临
201 0- 007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房地产买卖合同

合同生效条件：买卖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的履行，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增加公司未来

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并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

一、情况概述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区开发有限公司

(

下称

"

张江集电公司

") 2010

年

3

月

29

日与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

"

张润置业公司

"

）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下称

"

合

同

"

）。张江集电公司将拥有的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金秋路

158

号盛夏路

61

号

1-5

幢房屋及该房屋

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金秋路

158

号盛夏路

61

号

1-5

幢。 房屋类型为工厂，房屋结

构为钢混。 房屋建筑面积

14112.36

平方米，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21796

平方米，用

途为工业用地。 房屋产权证号为沪房地浦字（

2010

）第

019990

号。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上海张润置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有效确立且合法存续的中国境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

币

12,000

万元，其中上海润邦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7,200

万元，占该公司

60%

股权；张江集电公司出

资

4,800

万元，占该公司

40%

股权。 住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1

号楼裙楼

201

室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15001211532

，联系地址：碧波路

5

号

15

楼，法定代表人，田学勤。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交易价款：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6,000,000

元。

（二）支付方式

:

1.

买方在

2010

年

3

月

29

日前，向卖方支付首期房款，共计房款总额的

25%

，计人民币

4,900

万元（大写：肆仟玖佰万圆整），卖方向买方出具收款凭证。

2

、在取得项目的预售许可且实际销售面积达到百分之三十后的一个月内，买方向卖方付清余

款，卖方向买方出具收款凭证。

（三）其它事项：

（

1

）卖方应于

2010

年

3

月

31

日之前交付房屋，买方查验后双方签署房屋交接单。 查验后以双

方签署房屋交接单为房屋转移占有的标志，该房屋转移占有之日起，房屋的风险责任由卖方转移

给买方。

（

2

）买卖双方确认，在

2010

年

4

月

30

日之前，买卖双方共同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产

权过户手续。

（

3

）买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付款的，每逾期一日，买方应向卖方支付逾期未付款的

0.02％

的

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卖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房屋的，每逾期一日，卖方应向买方支付逾期

已收款

0.02％

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

（

4

）在该房屋办理产权过户之前，买方应付清房屋首款，否则房屋产权过户时间顺延至买方付

清房屋首款后

30

日内。

（

5

）若该房屋未能在约定期限内过户且延期超过

60

天，非本合同缔约任何一方过错的，任何一

方均有权解除合同，卖方应将已收取的房款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返还给买方。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的履行，将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和

利润，并增加上市公司未来的经营性现金流入。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商业付款风险

本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张润置业公司可能由其经营状况存在付款不能的风险。 在此条件下，

一方面上海润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张润置业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中的

60%

部分向张江集电公司

提供了连带保证担保函，另一方面，张江集电公司可按照《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追究对方违约

责任。

（二）房屋按时办理产权过户的风险

本合同约定了标的房屋产权过户的时间和条件。 如果因买方未能付清房屋首款的原因， 房屋

产权过户顺延至买方付清房屋首款后

30

日，买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因卖方原因房屋产权未能

按时过户，卖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非合同缔约任何一方过错的，延期超过

60

天的，任何一方均

有权解除合同，卖方应将已收取的房款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返还给买方。

（三）第二笔房款（即尾款）付款风险

由于合同约定在取得项目的预售许可且实际销售面积达到百分之三十后的一个月内，买方向

卖方付清余款，卖方向买方出具收款凭证。 因此，买方收购该项目后应当按照其建设进度完成该项

目的新建

/

重建

/

改建工作，并如期取得预售许可证、正常进行销售活动。 否则，该项目第二笔款项的

付款存在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07 90� � �

证券简称
：

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

201 0- 01 9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通讯

表决形式召开。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到会董事占应出席会议董事的

100%

，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卫青先生主持。

一、会议审议了董事长赵卫青先生所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预案》

2010

年

2

月

10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0

年第二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条件已经达成，公司董事会决定依据《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决议》，以

2010

年

2

月

10

日为授予日向激励对象授予相应额度的限制性股票。本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共计

7,950,000.00

股， 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上市， 公司股本由

199,648,800.00

股变更为

207,598,800.00

股， 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

199,648,800.00

元人民币变更为

207,598,800.00

元人民

币。

经公司二

00

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

207,598,

800

股为基数，以

2010

年

3

月

26

日为股权登记日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30

元人民币现金；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本由

207,598,

800.00

股变更为

269,878,440.00

股， 公司注册资本相应由

207,598,800.00

元人民币变更为

269,

878,440.00

元人民币。

根据以上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事项，拟对公司原章程（

2009

年

4

月

8

日版）进行如下相应修

改：

原章程

"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

19,964.88

万元人民币。

"

修改为：

"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

为

26,987.844

万元人民币。

"

原章程

"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19,964.88

万股，均为普通股。

"

修改为：

"

第十九条：公司

股份总数为

26,987.844

万股，均为普通股。

经投票表决：赞同

9

人，反对

0

人 ，弃权

0

人。 通过此预案，本预案还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

会予以审议。

二、会议审议了董事长赵卫青先生所作的《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投票表决：赞同

9

人，反对

0

人 ，弃权

0

人。 通过此议案。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7 90� � �

证券简称
：

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

201 0- 020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公司将召开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会议时间：

2010

年

4

月

16

日上午

9

：

30

2

、会议地点：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3

、会议议程：

审议《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

、出席会议对象

（

1

）凡在

2010

年

4

月

12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代表及相关媒体记者。

5

、会议登记办法

出席会议股东请于

2010

年

4

月

14

日、

4

月

15

日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3

：

00-6

：

00

持证券

帐户及本人身份证，受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

函方式登记。

6

、其它事项

（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

2

）联系人：牟岚

（

3

）联系电话：

028-66616656

传真：

028-66616656

（

4

）邮政编码：

610075

（

5

）董事会办公室地址：成都市十二桥路

37

号新

1

号华神大厦

A

座

6

楼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2232� � � � � � �

证券简称
：

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

201 0- 020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222

号文核准，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3

月

12

日至

2010

年

3

月

18

日实施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84,858,863.50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0,505,759.32

元、加上募集资金利息

6,779.89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74,359,884.07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0

年

3

月

22

日全部到位，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验，并出具的《验资报告》（京都天华验字【

2010

】第

030

号）予以确认。

为规范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促进公司规范发展，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文件的规定，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和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

三方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22001460300055011741

，截止

2010

年

3

月

29

日，专户余额为

27435.99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吉

林省灾备中心扩建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

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

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融、全泽可以随时到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

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按月（每月

2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 中

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

汽支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长春一汽支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中国建设银行长春一汽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

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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